
1 

 

國立臺北大學辦理第9任校長遴選相關作業時程預訂表 

序號 工作項目 預訂完成期限 

 

辦理事項 辦理單位 

1 研擬校務會議提

案並函請教育部

推薦校長遴選委

員會「教育部代

表3人」 

113年7月 1. 研擬校務會議提案： 

(1)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學校

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2類委員選舉投票日

期 

(2)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校

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候

選人推薦原則及推薦人選

案」 

(3)本校辦理第9任校長遴選作

業時程預訂表報告案 

2.函請教育部推薦校長遴選委

員會「教育部代表3人」 

人事室 

2 校務會議討論提

案 

113年8月14日

(星期三) 

 

進行討論並決議： 

1.「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

社會公正人士」2類委員選

舉投票日期。 

2.「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

士」候選人名單。 

校務會議 

秘書室 

人事室 

3 徵詢被推薦人意

願 

113年8月28日

(星期三) 

徵詢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被推薦人意願 

秘書室 

4 舉辦校長遴選委

員會2類委員選舉 

113年 9月 19日

(星期四)，如

遇颱風等不可

抗拒因素導致 

上開日期無法

辦理投票，則

順延至 113年 9

月25日舉辦。 

舉辦「學校代表」、「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2類委員選舉

投票 

人事室 

5 組成校長遴選委

員會 

113年9月30日

(星期一) 

(依規定應於

113年9月30日

前) 

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人事室 

6 召開第1次遴委會 113年10月30日

(星期三)前 

(應於聘任遴委

會委員次日起

三十日內召開

一、委員互推1人為召集人、1

人為發言人；並由召集人

邀請一位委員擔任執行祕

書。 

二、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

人事室 

校長遴選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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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 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組

成工作小組。 

三、議決遴委會選定校長之投

票方式。 

四、議決校長遴委作業時程預

訂表。 

五、議決除校長參選人法定應

揭露事項外，是否有其他

應揭露資訊。 

六、「國立臺北大學第九任校長

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草

案)」、「國立臺北大學第九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徵求校

長候選人啟事(草案)」、

「國立臺北大學第九任校

長候選人自我檢核表、資

料表、推薦人連署資料表

等相關表件(草案)」請工

作小組協助擬訂後，提送

第2次遴委會審議。  

7 工作小組第1次會

議 

113年11月14日

(星期四)前 

協助擬訂下列草案：「國立臺北

大學第九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

業細則(草案)」、「國立臺北大

學第九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徵求

校長候選人啟事(草案)」、「國

立臺北大學第九任校長候選人

自我檢核表、資料表、推薦人

連署資料表等相關表件 (草

案)」，提送第2次遴委會審議。 

工作小組 

8 校長遴選委員會

第2次會議 

113年11月27日

(星期三)前 

一、議決「國立臺北大學第九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

則」、「國立臺北大學第九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徵求校

長候選人啟事」、「國立臺

北大學第九任校長候選人

自我檢核表、資料表、推

薦人連署資料表」等相關

表件。 

二、議決公告事項、方式。 

三、指派2名委員督視拆封校長

參選人資料。 

校長遴選

委員會 

 

9 校長遴選委員會

作業細則公布 

113年11月29日

(星期五)前 

公布遴委會訂定之「國立臺北

大學第九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

業細則」，並送教育部備查。 

校長遴選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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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告徵求校長候

選人並接受推薦

及收件 

113年12月6日

(星期五)至114

年1月6日(星期

一) 

一、公告徵求本校校長候選人

並行文至教育部協轉各駐

外館處、中央研究院、科

技部、本校、公私立各大

專校院、本校校友會、本

校各單位等單位推薦校長

候選人。 

二、受理作業至114年1月6日下

午5時止，爰於114年1月10

日前由遴委會指派之2位委

員督視拆封校長候選人資

料。 

校長遴選

委員會 

11 辦理校長候選人

查證及遴委會委

員與校長候選人

利益迴避事宜 

114年1月10日

(星期五)至114

年1月22日(星

期三) 

一、函請科技部及教育部查

證，校長候選人有無曾經

判定違反學術倫理之情

事。 

二、進行遴委會委員與校長候

選人利益迴避事宜。 

校長遴選

委員會 

12 工作小組第2次會

議 

114年2月11日

(星期二)前 

一、進行遴委會委員與校長候

選人利益迴避初審。 

二、審查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推薦人及候選人之資格條

件，資料不全者，應即通

知7日內補齊。凡逾期不說

明或不補件者，提送本委

員會審議。 

三、初審結果按校長候選人姓

名筆劃順序，提送第3次遴

委會決審。 

四、討論規劃治校理念說明會

相關事宜(主持人、時間、

地點、進行程序、候選人

說明時間限制、簡報資料

提供時間等)，並提送第3

次遴委會審議。 

五、討論規劃行使同意權相關

事宜(時間、地點、程序、

校長候選人資料送達選舉

人之方式)，並提送第3次

遴委會審議。 

工作小組 

13 召開第3次遴委會 114年2月25日

(星期二) 

1.就收件資料進行書面審查(校

長候選人資格審查及決議合

格校長候選人名單)。 

2. 進行遴委會委員與校長候選

校長遴選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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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迴避審議。 

3.討論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

相關事宜(主持人、時間、地

點、進行程序、候選人說明

時間限制、簡報資料提供時

間等)，並授權由工作小組辦

理。 

4.審查具行使選薦候選人同意

權之全體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名冊。 

5.審議行使選薦候選人同意權

相關事宜(時間、地點、程

序、校長候選人資料送達選

舉人之方式)，並授權由工作

小組辦理。 

14 公告校長候選人

名單及個人資料 

114年3月5日

(星期三)前 

一、按姓氏筆劃順序公告合於

資格之校長候選人名單。 

二、先按組織規程單位順序，

再按姓氏筆劃順序公告合

於資格行使同意權之選舉

人名冊。 

三、校長候選人資料送行使同

意權之選舉人，並公告於

本校校長遴選專區供參。 

四、公告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

說明會舉辦之日期、地點

及主持人。 

校長遴選

委員會 

15 舉辦治校理念說

明會 

114年3月21日

(星期五)前 

一、請校長候選人事先將治校

理念電子檔提供遴委會，

並公告於校長遴選專區供

點閱。 

二、舉辦校長候選人說明會。 

校長遴選

委員會 

16 通知教師投票相

關事項 

114年3月27日

(星期四)前 

通知教師行使選薦候選人投票 校長遴選

委員會 

17 行使同意權 114年4月16日

(星期三)前 

舉辦教師行使選薦候選人投票 

 

校長遴選

委員會 

18 公告參加遴選候

選人名單 

114年4月17日

(星期四)前 

公告參加遴選候選人名單 校長遴選

委員會 

19 召開第4次遴委會

會議 

114年4月24日

(星期四) 

一、邀請獲通過同意票門檻之

校長候選人，到會進行治校

理念說明及詢答。 

二、參考各項資料審查與面談

結果，選定校長人選1人。 

 

校長遴選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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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告遴選結果 114年4月30日

(星期三)前 

於本校網頁公告遴選結果。 校長遴選

委員會 

21 報部聘任 114年5月9日

(星期五)前 

由學校報請教育部聘任。 人事室 

 

附註： 

一、本表所訂日期得視遴選作業實際需要調整之。 

二、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成立之後各項作業時程，須經該委員會決議後施行。 


